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原      告  葉慧雯                                     

上列原告與被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間因有關教育事務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

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

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

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

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

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

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5條定有明文。基此，提起行政訴

訟法第4條之撤銷訴訟，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亦

即，須其請求撤銷之標的，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

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始為相當，倘若求為撤銷之標的非屬行

政處分，應屬起訴不備要件。而提起同法第5條第1項之課予

義務訴訟，則必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

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認

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始得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



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

政處分之訴訟。而所謂「依法申請」，係指有依法請求行政

機關作為的權利之謂，具體而言，即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授

益處分之法律上依據。又所謂起訴之聲明，為請求法院判決

之事項，應具體明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為起訴之聲

明所由生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若起訴之聲明欠缺具體

明確，或未對應起訴之聲明表明其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

其起訴即為不合程式。經限期命補正而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起訴為不合法。   

二、事實概要：原告原係被告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下稱

生資所）博士班學生，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修業期限屆

滿，仍未通過資格考試。經被告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則第

18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110年12月1日陽明交大生物資字第

1100045398號函予原告退學（下稱退學處分）。原告不服，

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1年2月9日110學年度第

5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1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

1年2月21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10006150號函檢附第1次申訴

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11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

2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2年10月23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

045176號函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下稱112年10月23

日函），原告不服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提起訴願，

經教育部以113年2月29日臺教法㈢字第1120114706號函就第

2次申訴決定部分駁回訴願、其餘部分不受理，原告不服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查：

  ㈠原告起訴具狀稱「……期能夠恢復博士班學籍。」（本院卷

第11、12頁），經本院審判長裁定命原告補正訴之聲明、訴

訟類型等（本院卷第65頁），原告嗣具狀稱「……⒊請求法

院為恢復學生受教之權利即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

⒍不服之行政處分，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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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0月23日函）……請為之『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

定』為本人訴之聲明。……」（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其

內容係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即「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

決定」）之行政處分，揆諸上開說明，其訴訟類型為行政訴

訟法第5條課予義務訴訟。然依諸如原告具狀所舉之法源依

據包括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本院卷第12頁），及其餘相關

法令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作成一定行政處分「恢復博士

班學生身分之決定」之權利，即令向行政機關有所「申

請」，亦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且綜觀卷內並無原告向

被告提出申請之資料，核與上開課與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

又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真意為「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

籍」，似僅需提起撤銷訴訟，聲請撤銷退學處分、第1、2次

申訴決定、訴願決定，即可達成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

  ㈡又依原告所具之狀（本院卷第73頁）記載不服之行政處分為

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0月23日

函），然原告迄今未提出所不服之112年10月23日函，且112

年10月23日函係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非屬於被告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並非行政處分。

  ㈢故本件起訴之訴之聲明、訴訟類型、訴訟標的是否調整、變

更，實有補正之必要。茲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

依行政訴訟法第105條之規定補正下列事項：㈠訴訟類型，

本件究係提起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㈡本件倘變更為提

起撤銷訴訟，訴訟之聲明為何？是否為「撤銷退學處分、第

1、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㈢本件倘仍堅持維持提起課

與義務訴訟，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

籍」、被告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之

資料，以及得提起上開行政訴訟之法律上依據，逾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全，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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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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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8號
原      告  葉慧雯                                     


上列原告與被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間因有關教育事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5條定有明文。基此，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撤銷訴訟，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亦即，須其請求撤銷之標的，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始為相當，倘若求為撤銷之標的非屬行政處分，應屬起訴不備要件。而提起同法第5條第1項之課予義務訴訟，則必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始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而所謂「依法申請」，係指有依法請求行政機關作為的權利之謂，具體而言，即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授益處分之法律上依據。又所謂起訴之聲明，為請求法院判決之事項，應具體明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為起訴之聲明所由生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若起訴之聲明欠缺具體明確，或未對應起訴之聲明表明其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其起訴即為不合程式。經限期命補正而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起訴為不合法。   
二、事實概要：原告原係被告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下稱生資所）博士班學生，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資格考試。經被告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則第18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110年12月1日陽明交大生物資字第1100045398號函予原告退學（下稱退學處分）。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1年2月9日110學年度第5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1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1年2月21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10006150號函檢附第1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2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2年10月23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下稱112年10月23日函），原告不服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提起訴願，經教育部以113年2月29日臺教法㈢字第1120114706號函就第2次申訴決定部分駁回訴願、其餘部分不受理，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查：
  ㈠原告起訴具狀稱「……期能夠恢復博士班學籍。」（本院卷第11、12頁），經本院審判長裁定命原告補正訴之聲明、訴訟類型等（本院卷第65頁），原告嗣具狀稱「……⒊請求法院為恢復學生受教之權利即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⒍不服之行政處分，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0月23日函）……請為之『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為本人訴之聲明。……」（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其內容係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即「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之行政處分，揆諸上開說明，其訴訟類型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課予義務訴訟。然依諸如原告具狀所舉之法源依據包括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本院卷第12頁），及其餘相關法令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作成一定行政處分「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之權利，即令向行政機關有所「申請」，亦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且綜觀卷內並無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之資料，核與上開課與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又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真意為「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似僅需提起撤銷訴訟，聲請撤銷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即可達成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
  ㈡又依原告所具之狀（本院卷第73頁）記載不服之行政處分為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0月23日函），然原告迄今未提出所不服之112年10月23日函，且112年10月23日函係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非屬於被告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並非行政處分。
  ㈢故本件起訴之訴之聲明、訴訟類型、訴訟標的是否調整、變更，實有補正之必要。茲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依行政訴訟法第105條之規定補正下列事項：㈠訴訟類型，本件究係提起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㈡本件倘變更為提起撤銷訴訟，訴訟之聲明為何？是否為「撤銷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㈢本件倘仍堅持維持提起課與義務訴訟，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被告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之資料，以及得提起上開行政訴訟之法律上依據，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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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間因有關教育事務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
    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
    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
    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
    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
    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
    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
    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
    法第4條第1項、第5條定有明文。基此，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
    條之撤銷訴訟，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亦即，須其請
    求撤銷之標的，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
    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始為相當，倘若求為撤銷之標的非屬行政處分，應
    屬起訴不備要件。而提起同法第5條第1項之課予義務訴訟，
    則必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
    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始得向行政法院提
    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
    訟。而所謂「依法申請」，係指有依法請求行政機關作為的
    權利之謂，具體而言，即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授益處分之法
    律上依據。又所謂起訴之聲明，為請求法院判決之事項，應
    具體明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為起訴之聲明所由生之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若起訴之聲明欠缺具體明確，或未
    對應起訴之聲明表明其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其起訴即為
    不合程式。經限期命補正而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起訴為
    不合法。   
二、事實概要：原告原係被告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下稱
    生資所）博士班學生，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修業期限屆滿
    ，仍未通過資格考試。經被告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則第18
    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110年12月1日陽明交大生物資字第11
    00045398號函予原告退學（下稱退學處分）。原告不服，提
    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1年2月9日110學年度第5
    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1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1
    年2月21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10006150號函檢附第1次申訴決
    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
    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2
    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2年10月23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
    45176號函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下稱112年10月23
    日函），原告不服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提起訴願，
    經教育部以113年2月29日臺教法㈢字第1120114706號函就第2
    次申訴決定部分駁回訴願、其餘部分不受理，原告不服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查：
  ㈠原告起訴具狀稱「……期能夠恢復博士班學籍。」（本院卷第1
    1、12頁），經本院審判長裁定命原告補正訴之聲明、訴訟
    類型等（本院卷第65頁），原告嗣具狀稱「……⒊請求法院為
    恢復學生受教之權利即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⒍不服
    之行政處分，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
    0月23日函）……請為之『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為本人
    訴之聲明。……」（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其內容係請求被
    告作成特定內容（即「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之行
    政處分，揆諸上開說明，其訴訟類型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課
    予義務訴訟。然依諸如原告具狀所舉之法源依據包括專科以
    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等（本院卷第12頁），及其餘相關法令均未賦予
    原告有請求被告作成一定行政處分「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
    決定」之權利，即令向行政機關有所「申請」，亦非屬「依
    法申請之案件」，且綜觀卷內並無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之資
    料，核與上開課與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又以原告提起本件
    訴訟之真意為「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似僅需提起撤
    銷訴訟，聲請撤銷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
    ，即可達成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
  ㈡又依原告所具之狀（本院卷第73頁）記載不服之行政處分為
    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0月23日函）
    ，然原告迄今未提出所不服之112年10月23日函，且112年10
    月23日函係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非屬於被告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並非行政處分。
  ㈢故本件起訴之訴之聲明、訴訟類型、訴訟標的是否調整、變
    更，實有補正之必要。茲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
    依行政訴訟法第105條之規定補正下列事項：㈠訴訟類型，本
    件究係提起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㈡本件倘變更為提起
    撤銷訴訟，訴訟之聲明為何？是否為「撤銷退學處分、第1
    、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㈢本件倘仍堅持維持提起課與
    義務訴訟，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
    」、被告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之資
    料，以及得提起上開行政訴訟之法律上依據，逾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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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間因有關教育事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定有明文。又「（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5條定有明文。基此，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撤銷訴訟，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亦即，須其請求撤銷之標的，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始為相當，倘若求為撤銷之標的非屬行政處分，應屬起訴不備要件。而提起同法第5條第1項之課予義務訴訟，則必以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始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而所謂「依法申請」，係指有依法請求行政機關作為的權利之謂，具體而言，即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授益處分之法律上依據。又所謂起訴之聲明，為請求法院判決之事項，應具體明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為起訴之聲明所由生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若起訴之聲明欠缺具體明確，或未對應起訴之聲明表明其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主張，其起訴即為不合程式。經限期命補正而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起訴為不合法。   
二、事實概要：原告原係被告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下稱生資所）博士班學生，於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資格考試。經被告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則第18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110年12月1日陽明交大生物資字第1100045398號函予原告退學（下稱退學處分）。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1年2月9日110學年度第5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1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1年2月21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10006150號函檢附第1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11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申訴不受理（下稱第2次申訴決定），被告以112年10月23日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下稱112年10月23日函），原告不服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提起訴願，經教育部以113年2月29日臺教法㈢字第1120114706號函就第2次申訴決定部分駁回訴願、其餘部分不受理，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查：
  ㈠原告起訴具狀稱「……期能夠恢復博士班學籍。」（本院卷第11、12頁），經本院審判長裁定命原告補正訴之聲明、訴訟類型等（本院卷第65頁），原告嗣具狀稱「……⒊請求法院為恢復學生受教之權利即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⒍不服之行政處分，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0月23日函）……請為之『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為本人訴之聲明。……」（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其內容係請求被告作成特定內容（即「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之行政處分，揆諸上開說明，其訴訟類型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課予義務訴訟。然依諸如原告具狀所舉之法源依據包括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本院卷第12頁），及其餘相關法令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作成一定行政處分「恢復博士班學生身分之決定」之權利，即令向行政機關有所「申請」，亦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且綜觀卷內並無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之資料，核與上開課與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又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真意為「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似僅需提起撤銷訴訟，聲請撤銷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即可達成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
  ㈡又依原告所具之狀（本院卷第73頁）記載不服之行政處分為陽明交大秘字第1120045176號函（按指112年10月23日函），然原告迄今未提出所不服之112年10月23日函，且112年10月23日函係檢附第2次申訴決定通知原告，非屬於被告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並非行政處分。
  ㈢故本件起訴之訴之聲明、訴訟類型、訴訟標的是否調整、變更，實有補正之必要。茲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5日內，依行政訴訟法第105條之規定補正下列事項：㈠訴訟類型，本件究係提起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㈡本件倘變更為提起撤銷訴訟，訴訟之聲明為何？是否為「撤銷退學處分、第1、2次申訴決定、訴願決定」？㈢本件倘仍堅持維持提起課與義務訴訟，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請「恢復本人博士班學生學籍」、被告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之資料，以及得提起上開行政訴訟之法律上依據，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駁回原告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李毓華
                                      法  官  蔡如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